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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 融 
 

《金融保險法規》 
 

試題評析 
  此次銀行法計兩題，第一題為擔保授信的定義，屬於基本題型，第二題為商業銀行轉投資及跨業經營的問

題，是相當高水準的題目，必須對我國金融制度走向有所瞭解才可，本題在上課時已相當詳細分析，本班學員

獲益不淺。 

  有關保險法二題，高點完全命中。其中第三題，在總復習講義P.84第32題及P.88第33題；第四題則在P.78

第26題及P.79第27題。且此二題，特別是「說明義務」，更是課堂上，高點老師不斷強調的重點。程度佳的同

學應可拿80分以上之高分，一般學生亦應有50-55分的水平。 

一、銀行法對「擔保授信」之定義為何？以下授信情形，能否視為擔保授信？(一)反面承諾；(二)以遠期支票供擔保；(三)以定

期存單供擔保；(四)以子銀行所提供之銀行保證向母銀行請求貸款。並說明其理由。（25分） 

答：(一)銀行對擔保授信的定義： 
依銀行法第十二條規定，本法稱擔保授信，謂對銀行之授信，提供下列之一為擔保者： 

1.不動產或動產抵押權。 

2.動產或權利質權。 

3.借款人營業交易所發生之應收票據。 

4.各級政府公庫主管機關、銀行或經政府核准設立之信用保證機構之保證。 

(二)1.反面承諾 

 依反面承諾所為之授信，不得視為擔保授信，因反面承諾不具物權效果，故不得作為擔保，81.10.30銀行法修正時己

將其刪除。 

2.以遠期支票供擔保 

銀行法第十五條所稱之商業票據，僅包括本票、匯票，而支票係支付工具，不屬該法第十二條第三款之應收票據，故

依銀行法規定，不得視為擔保授信。 

3.以定期存單供擔保 

以定期存單供擔保，係屬銀行法第十二條第二款之權利質權，故為擔保授信。 

4.以子銀行所提供之銀行保證向母銀行請求貸款 

子銀行提供之銀行保證形式上固為擔保，但子銀行為授信客戶辦理保證，為該子銀行之或有負債，故母銀行以子銀行

所提供之保證所為之貸款，不得視為擔保授信。 

＊高點講義1-39頁及41頁 

二、銀行法對商業銀行轉投資於「金融相關事業」及「非金融相關事業」有何規定或限制？相較於八十九年十一月一日修法前

及金融控股公司之跨業經營，有何不同？（25分） 

答：(一)銀行法對商業銀行轉投資於金融相關事業之規定或限制： 
 依銀行法第七十四條規定，商業銀行得向主管機關（財政部）申請投資於金融相關事業。主管機關自申請書件送達之

次日起十五日內，未表示反對者，視為已核准。但於前揭期間內，銀行不得進行所申請之投資行為。商業銀行為配合

政府經濟發展計畫，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得投資於非金融相關事業。但不得參與該相關事業之經營。主管機關自申請

書件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未表示反對者，視為已核准。但於前揭期間內，銀行不得進行所申請之投資行為。 

前二項之投資須符合下列規定： 

1.投資總額不得超過投資時銀行實收資本總額扣除累積虧損之百分之四十，其中投資非金融相關事業之總額不得超過投

資時銀行實收資本總額扣除累積虧損之百分之十。 

2.商業銀行投資金融相關事業，其屬同一業別者，除配合政府政策，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外，以一家為限。 

3.商業銀行投資非金融相關事業，對每一事業之投資金額不得超過該被投資事業實收資本總額或已發行股份總數之百分

之五。 

 所稱金融相關事業，指銀行、票券、證券、期貨、信用卡、融資性租賃、保險、信託事業及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金

融相關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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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利銀行與被投資事業之合併監督管理，並防止銀行與被投資事業間之利益衝突，確保銀行之健全經營，銀行以投資

為跨業經營方式應遵守之事項，由主管機關另定之。 

 被投資事業之經營，有顯著危及銀行健全經營之虞者，主管機關得命銀行於一定期間內處分所持有該被投資事業之股

份。 

(二)1.89.11.1修法前，銀行法第七十四條原規定： 

 商業銀行不得投資於其他企業及非自用之不動產。但為配合政府經濟發展計畫，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 

因此，原規定對於商業銀行轉投資係採「原則不准，例外核准」之精神。修正後，則採原則准許投資之精神，但為避

免過度使用重複槓桿，故規定轉投資總額不得超過實收資本總額扣除累積虧損之百分之四十，以免損及資本適足性；

另為維持銀行與商業分離之原則，僅准許銀行有限度投資非金融相關事業，故規定對該等事業投資總額不得超過實收

資本扣除累積虧損之百分之十，且對每一事業之投資有持股限制。綜上，商業銀行得透過轉投資，跨業經營證券、保

險等金融相關事業。 

2.90.7.9發布之金融控股公司法，則准許金融控股公司得對銀行、票券金融、信託、保險、證券、期貨、創業投資等金

融相關事業控制性持股（持股百分之二十五以上），並得共同行銷、共同設備及場所，故銀行得透過金融控股公司旗

下之聯屬企業（姊妹公司）跨業經營金融相關業務。 

＊高點講義1-57頁及補充講義89.11.1銀行法新舊條件對照說明 

三、我國保險法第一百四十三條第一項規定：「保險業認許資產減除負債之餘額，未達第一百四十一條規定之保證金額三倍

時，主管機關應命其於限期內，以現金增資補足之。」另外，同法第一百四十三之四條第一項規定：「保險業自有資本與

風險資本之比率，不得低於百分之二百；必要時，主管機關得參照國際標準調整比率。」試就保險業「資本適足」或「風

險資本」之觀點，闡釋上述規定之立法意旨並加以評析。（25分） 

答：由於保險監理機關關心的不僅是保險業目前是否具有足夠清償能力，更重視其未來能否具備足夠之清償能力，因之監理機  
關對保險業清償能力之認定並非單純在保險業目前是否資產大於負擔，而係根據保險業的現況與未來可能之變動及風險，

評估判斷其未來清償能力是否足夠。我國現行法令用以評估判斷保險業未來是否具備足夠清償能力者，包括保險法第139條

固定資本額之設定，第143條及第143-4條（如題目所述）。 

第143條第一項立法理由在於確立保險業清償能力之基準，當保險業未達此標準時，主管機關應採取行動，避免保險業失卻

清償能力，以維護保戶權益。 

第143-4條主係在預防保險業失卻清償能力，因個別保險業者之營運規模及業務、財務運用所面臨之風險不盡相同，固定標

準無法以一概全，故授權主管機關分別就保險業所承受之風險程度，訂定適合我國國情之風險資本制度。 

保險為金融體系不可或缺之一環，透過風險分散及合理損失承擔機制之運作，不僅個人之人身財產安全得以獲得保障，國

家社會之經濟發展亦得以穩定繁榮。而世界先進國家對保險業財務規範之最終目標多為：「要求保險業維持應有之邊際清

償能力標準，及本審慎態度經營其業務。」我國保險法第143條第一項及第143-4條則為此目標之具體呈現。 

四、訂立保險契約時，何以要保人必須履行「說明義務」（duty of disclosure）？要保人應說明之事項為何？要保人如有違反明

義務之事由，其產生之法律效果為何？試按保險法相關規定說明之。（25分） 

答：(一)保險人在決定是否接受要保人的危險移轉時必須對所承保的危險為正確估計。而最知悉保險標的危險狀況者，莫過於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因此，保險人在要保人投保前，會請要保人就其標的有關事項詳細告知，此即為要保人之

「說明義務」。保險法第64條第一項復規定：訂立契約時，要保人對保險人之書面詢問，應據實說明。 

(二)要保人應說明之事項，依據保險法第64條第一項之規定，係採書面詢問主義，換言之，僅須就保險人於要保書中之詢

問提出說明即可。 

(三)依據保險法第64條第二項之規定，要保人故意隱匿、過失遺漏或不實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保險人對危險之估計時，

視為違反據實說明義務，保險人得解除契約另依同法第25條規定，保險人無須返還其已收取之保險費。 


